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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售可看直播節目電視盒都是違法的吧？ 

《案例事實》 

昨天去看最後一天的 3C 展，看到一堆人在某攤位，我也靠過去

看了一下，原來是在搶電視盒促銷，說是可看直播，最新熱門電影，

甚至成人片都可看到飽，一台不到 2千元，說家裡有這一台第四台就

可以取消了，且完全免年費，最新電影裡連現在熱映中的黑塔、殺破

狼、貪狼等電影都有，畫質還滿清楚。 

我問這跟某牌賣 4千多的盒子差在那兒？老闆說都差不多，但他

們的價格便宜一半，說會買那家的人根本是盤仔。我又問這沒有侵權

嗎？老闆沒正面回我，只說您安心看啦！強調他們公司 server 是設

在別國....... 

《問題解析》 

案例中，市面機上盒經營模式，大多從中國大陸進口多媒體數位

機上盒，設立網站、並由業務人員向一般民眾推銷；強調可收看有線、

無線電視台及國內外電影、影集，每月只要付 4、500 元不等，即可

享受「俗擱大碗」的影視服務。 

而上述機上盒經營者沒有獲得有線電視頻道商授權，還透過網路

連結盜版網站，讓消費者收看、甚至下載正在上映的院線片，形同盜

版的盜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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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了解，類似的侵權的行為，違法業者陸續已遭到法辦。稍早就

有一家位於中部地區的某數位頻道公司，涉嫌從民國 96 年間起，擷

取各電視台節目，放在網路上供客戶付費收看，以每月約 500元收視

費，招攬上千名客戶，侵害各個電視節目著作財產權人的重製權及公

開傳輸權，包括負責人在內 5人，最後均依違反《著作權法》被起訴。 

上述違法機上盒業者，如未經授權而重製及公開傳輸他人的著作，

根據《著作權法》第 91條第 1項及第 92條規定，涉嫌以重製、公開

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，可被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
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罰金。這還不含侵權行為所涉及的龐

大民事賠償責任，真是得不償失。也呼籲消費者選購機上盒時，應避

免購買此類違法產品，以免助長相關業者的不法行為。 

  

《參考法條》 

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1項、第 92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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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拍時未經授權使用他人之商品圖片，有無刑責? 

《案例事實》                  

小寶為了在網路上販售自己代理之商品，自行拍攝、編輯並刊登

美美的商品圖片於賣場中以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，半年後卻在其他網

路賣家之賣場發現自己拍攝之商品圖片，一氣之下，使用 google 大

神圖片搜尋，立馬發現 70、80 個網路賣家亦使用了他的商品圖片，

另搜尋到可以對這些未經他授權的網路賣家提告並求償，因此蒐證後

立馬至警察單位對 70、80個網路賣家提起違反著作權法之告訴。 

小美是一位肢體殘障人士，為了賺取生活費用，就至小寶的網路

賣場購買商品並以較高的價錢販售，賺取差價，但因為對著作權法之

規定不甚明瞭，以為賣的是廠商的商品，就可以直接取用廠商的圖片，

就未經廠商同意直接下載小寶賣場的商品圖片並刊登於自己的拍賣

賣場中，結果因此被告，經警方通知到案說明後移送管轄地檢署，並

遭廠商小寶求償好幾萬元換取和解，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。 

《問題解析》 

案例中，小美販售廠商的商品是否可以合法使用廠商拍攝之商品

圖片？由於小寶所拍攝、編輯之商品照片若具有「原創性」（詳後述），

應屬攝影著作或美術著作，依著作權法第 5條之規定，為著作權法所

保護的範疇，小美未經廠商小寶的同意擅自下載商品圖片使用並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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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刊登於自己網路賣場中，依著作權法第 91 條之規定，擅自以重

製之方式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，及著作權法第 92 條之規定，擅自

以公開傳輸……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，屬侵權行為。小美雖

批發販售小寶的商品，但仍需經過小寶的同意及授權方能使用商品圖

片，否則擅自將該等圖片下載及上傳網路之行為已構成著作權法第

91條、第 92條規定之違反，告訴人無需事先警示即可提起告訴。 

    用於販售商品之用的商品圖片是否有構成「著作」?依著作權法

第 3條規定，著作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，

另實務上，法院於判定是否為「著作」時，常以「原創性」之有無為

依據，區隔為「原創性(原始性)」及「創作性」，法院對於「原創性」

之判斷要素，主要包括：1.是否係獨立創作完成，而非抄襲自他人著

作者；2.是否為自然人之精神創作，而非其他動物之智慧成果；3.

是否足以表現著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。學理上，就將前 1要素稱為「原

創性(原始性)」，後 2要素稱為「創作性」，因此商品圖片是否為著

作之範疇，端看該商品圖片是否具有原創性?是否受到著作權法之保

護?端看法官之自由心證及見解。 

 

 

《參考法條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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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第 3條、第 5條、第 91條、第 92條。 

 


